
臺中市立潭子國民中學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代理代課教師服務

成績優良之考核項目認定標準辦理程序須知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6月 6日中市教中字第 1110044671號函檢送

教育部 111年 5月 2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65153A號令辦理。 

二、 本校聘任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理代課教師服務成績優良之考核項

目、認定標準及辦理程序經本校 111年 6月 16日召開之 110學年度第 1次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核議。 

三、 上開考核項目、認定標準及辦理程序，準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由單位主管考評後，將評

議結果送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核議，經核議為符合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

項第 1款或同條第 2款者為服務成績優良，則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

加註服務成績優良。 

四、 上開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同條項第 3 款有關事病假併計天數調

整如下： 

(一)代理教師聘期為一學年度者，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第 4目：

事病假併計在十四日以下，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二)代理教師聘期為一學年度者，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4目：

事病假併計未超過二十一日，或因重病住院致病假連續超過二十一日

而未達延長病假，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 

(三)代理教師聘期為一學年度者，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第 7目：

事病假超過二十一日。 

(四)聘期未達一學年度者，考核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至同條項第 3款

有關事病假併計天數，按所任聘期月數佔一學年度比例計算，未滿半

日以半日計，超過半日不滿 1日，以 1日計。 

(五)110學年度不列入事病假併計天數，另自 111學年度起列入事病假併計

天數。 

(六)長期代課教師考核項目無須考量事病假併計。 


